
模仿生产与低于成本倾销 

-----兼论针对发展中国家反倾销措施的公平问题 

                                沈 瑶 

  

一、       问题的提出 

  

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关于反倾销有一项重要修改，就是把低于成

本销售（出口）认定为倾销，并构成世界贸易组织（WTO）现行《反倾销协议》

第 2条第 2款的重要内容。 尽管协议对成本回收期问题作了规定，但仅是原则

上的规定，而在实际中，凡低于成本的出口，几乎都会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制裁

（A CBO Study,1994）。 

从立法渊源来看，早在 1921 年，加拿大在其反倾销法中就规定，以低于成

本的价格向加拿大出口的均属倾销品，即使该商品在国内以同样的价格销售

（Viner，1923）。稍晚些时候，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反倾

销法也写入了相似涵义的条款。二战以后，美国于 1974 年、欧共体于 1979 年先

后修改其反倾销法，明确地把低于成本出口认定为倾销存在。因此，WTO《反倾

销协议》实际上是吸收了欧美的有关条款（张玉卿，1994）。 

低于成本销售之所以受到禁止，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做法被怀疑具有掠夺或垄

断的性质，即厂商通过短期的亏本销售来排挤进口国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达到目

的后再实施垄断高价，进口国生产者和消费者也会因此而都受到损失。当厂商意

在进行掠夺性倾销时，短期内进行低于成本销售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就

此而言，认定低于成本销售为倾销似乎完全合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实际中，短期内以低于成本价格出口的现象并不少见，但并不与掠夺性质有

必然联系。在下述情况下，即使厂商没有垄断意图也可能发生低于成本销售：(1) 

遇到市场萧条或对市场需求估计错误。此时，对于厂商来说，只要继续销售能抵

补可变成本，则即使价格低于平均成本也比停止销售可取，因为这样可以保持开

工并减少固定成本损失（Viner，1923）。(2) 厂商生产多种产品或在零售业中，

把其中某种产品的价格定得较低甚至低于成本，以便吸引消费者购买其他能赢利

的产品；这种“替罪羊”产品起了广告的作用，其亏本损失相当于间接的广告费

用（A CBO Study,1994）。 (3) 对于生产成本必须依赖销量扩大才能迅速下降

的产品，亦即具有“学习曲线”的产品，初始阶段把价格定在低于初期平均成本

但高于整个生命周期的平均成本之间也是明智的选择（J.Viner，1923；S.Davies 
and A.J.Mcginness；1982）。这里可以引申出重要的一点，即当厂商必须同已经

建立相同产品生产的(外国)厂商竞争时，尤其当该种产品生产具有“学习曲线”

时，他至少在初期无法把价格定在足以抵补初始成本的高水平上(P.Krugman and 
M.Obstfeld，1994；A.M.Spence,1981；A.Sandmo,1971；沈瑶，1999)。 

可见，至少在上述情况下，以暂时的或部分产品的亏本销售保证长期的或其

他产品的获利，应属于完全正常的商业行为，也属于市场竞争中并非不公平的手

段。况且，现实中，掠夺性倾销由于国际市场的扩大、产品差异化的发展和相同

产品生产厂商(国家)的增多等等原因，已经越来越难以实现（P.林德特，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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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BO Study,1994）。因此，把低于成本出口一律认定为倾销存在，显然有不合

理之处。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中发达国家以低于成本销售为由对发展中国家厂

商模仿生产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十分常见，2
 而这对于进行模仿生产为主的发展

中国家有欠公平。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对于模仿生产者（发展中国家）而言，生

产初始阶段的低于成本出口（亦即前述低于成本销售的第三种情况）不应受到目

前现实中那样严厉的制裁。WTO及相关协议应当就此作出明确的区分，以体现

对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遇。 

  

二、       模仿生产的约束 

  

    发展中国家引进一种创新产品——确切地说应是已成熟的创新产品，从事模

仿生产，通常必须进行规模生产。这主要是因为： 

    (1) 只有当模仿生产能够规模地使用其比较丰裕的要素(非熟练劳动、 自然

资源等)，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在模仿产品生产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使之

转化为竞争优势。 

(2) 国内对创新产品的需求已经大量增长(至少预期有大量增长)， 从而足

以维持一个能利用这种规模经济的生产设施。在国内市场很小的情况下，厂商就

会无意——确切地说是无力——同已建立根基因而拥有先行优势的发达国家厂

商进行市场竞争（R.弗农等，1986）。     

发展中国家在建立新行业进行模仿生产的过程中，尤其在 初阶段会遇到许

多限制。 

首先是初始成本问题。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两点，第一，在制成品规模

生产的内在要求下，新行业建立之初所需要的投资，尤其固定投资规模会比较庞

大。这种成本只有当生产达到相应规模后才能得到降低。这一过程需要持续多久，

要取决于模仿生产者达到充分有效地进行生产、广告宣传、产销量分配和销售所

需要的时间，以及消费者通过广告了解产品用途及性能，进行相应规模购买所需

要的时间。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比较丰裕的如非熟练劳动等要素，但制成

品生产往往是专业化生产，要素从其他部门转移过来并适用于新产品生产,既需

要培训等投资，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总之，模仿生产要获得规模经济是需要时间

的。 

由于外国(创新国)相同产品的生产已先行进入规模生产阶段，因此对于发展

中国家厂商来说，尽快形成规模生产，降低初始成本显得尤其重要。图 1 示意

了发展中国家模仿生产由于规模生产能力形成上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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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ACDC为发达国家（创新国）厂商平均成本，ACLDC为发展中国家（模

仿国）厂商平均成本；DW为模仿产品总需求，它等于国内需求 Dh加上出口需求

Df。虽然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生产要素(例如非熟练劳动力)，从而拥有一条低于

发达国家的平均成本曲线，但在既定价格 P上，模仿生产者的产量通常还远远低

于发达国家厂商的产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模仿生产厂商就必须

尽快使产销量达到Ｑ1，并继而扩大生产，进行出口，以补偿初始成本带来的损

失，同时也才有可能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外国厂商进行竞争。 

其次，发展中国家厂商从事新行业生产初期，由于不了解新行业的技术和相

关的经营风险，缺乏所需要的管理经验等等，因而即使在新行业无需保护能够成

功的情况下，这种“无知”也限制了对新行业生产的开发（W.A.刘易斯，1955）。 

再次，且更为重要的是新行业建立起来后产品的销售市场问题。由于存在初

始成本和“无知”的限制，同时由于外国厂商的先行优势竞争，发展中国家在销

售问题上也面临很大的限制。能否克服这些限制，就要取决于如何定价了。当允

许贸易时，就有可能需要在一定时期内进行低价出口即倾销（沈瑶，1999）。  

三、  模仿生产者的出口定价行为 

     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厂商在销售问题上能否克服模仿生产所遇到的限制

以及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不确定性，形成自己的优势，从经营角度来看，很大程度

上需要取决于定价策略。
3

假定：(1)模仿生产厂商先行满足国内需求再进行出口；(2)国内要素相对价

格不变；( 3)国内需求和外国需求不变。图 2示意了这些假定下的市场情形和倾

销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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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图中，OQ1为国内需求，ACDC为发达国家厂商平均成本，ACLDC为发展中国家

厂商平均成本；Dw=Dh+Df。由于初始成本大大高于价格，净损失为 C0P1E，厂商

必须通过出口来予以补偿。 

    在出口价格的制定上，厂商可以有下述三种选择： 

    选择 1：按国际价格 P1出口。初始成本带来的损失将在 ERSTG 区域内得到补

偿。然而，面对发达国家厂商的先行规模生产优势，发展中国家厂商若以 P1出

口，现实中可能无法实现出口，初始成本可能根本无法得到补偿，因而不得不降

低出口价格，较低的平均成本也提供了降价的可能。 

    选择 2：按 P2出口，同时国内价格也降到 P2。此时，损失增加到 C0P2G，并

在 GST 区域内得到补偿。此时，降价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国内价格下降后，

国内销量增加 Q1Q2；另一个是从发达国家厂商那里争夺到市场份额 Q3Q4。 

    在以上两种选择下，都没有发生倾销。但是，仅仅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增加，

发达国家厂商就会感受到威胁，会要求以包括反倾销在内的种种措施来限制进

口。现实中，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起诉被否定(即不属于倾销)的比

例高于针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比例也反映了一点。
4

选择 3：厂商出于尽快补偿初始成本的目的，仍以 P1在国内销售， 同时以

P2出口。这时，显然发生了倾销，而且在 EFG 区域内还是“低于单位成本”的倾

销。对该厂商而言，EFG 是降低出口价格带来的损失，可以看作是他为进行价格

竞争，扩大出口，获得额外市场份额 Q3Q4的代价。一旦过了 G点即成熟点后，

低于成本的倾销消失，但价格歧视（倾销）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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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实际上暗含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国内市场是受到严格保护的。如果有外

国相同产品的进口，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厂商所受的销售限制会更大。面对进口竞

争，厂商从一开始就可能被迫以低于 P1的价格(比如 P2)在国内销售(实际上这也

是一个进口替代的过程)，而且也可能进一步降低出口价格。图 3在图 2的基础

上示意了有进口竞争情况下的市场情形和倾销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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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前面提到的定价选择在这里仍然适用。所不同的是，现在价格歧视发生在

P2P3上；“低于单位成本”的倾销发生在 GHI 区域，I点之后消失， 但价格歧

视仍然存在；P3使得发展中国家厂商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并获得新的市

场份额(Q5Q6)；国内销量在较低的价格 P2上又有增加(Q2Q3)。 

  

四、 关于反对低于成本倾销的公平性问题 

  

要对发展中国家模仿生产中出现的低于成本倾销作出价值判断，是个微妙的

问题。倘若孤立地看待一次这样的商业活动，容易得到是“不公平竞争”的判断。

但是，如果考虑到模仿生产的特点，尤其如果考虑到引起发展中国家倾销的主要

原因是它们在诸如新行业初始成本、组织管理以及产品销售等方面受到的限制比

发达国家开始工业化历程时大得多，而这种工业化落后的历史原因之一又在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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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剥削（W.A.刘易斯，1955），那么，作

出比较“宽容”的裁决则在情在理，对于发达国家也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发达国

家这样的作为目前基本仅限于一些贸易特殊优惠安排中。例如欧共体反倾销案例

中就没有针对纳入《洛美协定》的非加太国家。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模仿生产中出现的低于成本倾销就有一个需要更为公

平地处置，亦即需要差别待遇的问题。 

首先，由上述讨论可见，发展中国家模仿生产厂商进行倾销，主要是由于必

须通过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尽快克服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比较高昂的初始成本，进

而发挥其较低等级要素优势。对模仿产品低于成本倾销给予严厉制裁，不利于发

展中国家较为充分地利用其比较优势，甚至是对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否定（P. 
Nicolaides，1987；N.D. Palmeter，1989）。 

其次，如果倾销品是垄断产品（例如一种创新产品），垄断厂商在国内实行

垄断高价，同时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则确实可能具有掠夺嫌疑---例如阻碍

进口国建立该产业，或者摧毁竞争力尚弱的当地产业。然而，模仿产品通常已是

竞争产品。这是因为（1）发达国家（创新国）具有先行优势，在发展中国家模

仿生产前就可能已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2）模仿生产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

行为，特定的发展中国家模仿厂商不仅面临发达国家的竞争，也面临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竞争；（3）在多边体制贸易自由化推动下，发展中国家模仿厂商能获得

的国内市场保护程度不断降低。因此，模仿产品的低于成本销售与垄断产品的低

于成本销售在性质上不应被等量齐观。 

再次，WTO《反倾销协议》把低于成本销售（出口）视为非正常贸易，其

目的在于要制止垄断性倾销（赵维田，2000；张玉卿，1993，1994）。但是，由

于协议对成本回收期只做出原则规定，而各国在反倾销实践中并不充分考虑成本

回收期问题。发展中国家模仿生产中低于成本销售所受到的制裁也就显得过于严

厉，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应有的份额---

这恰恰又是 WTO 的宗旨之一。换而言之，在反对低于成本倾销时出现了另一种

意义上的不公平，是贸易保护主义在作祟。 

  

五、 结语 

  

反对低于成本倾销的这种理论目标与现实相冲突的状况，其发生的根本原

因，在于各国反倾销法尤其 WTO《反倾销协议》没有能够对垄断产品和模仿产

品生产及其成本问题在性质上做出区分。WTO 应当进一步完善有关低于成本倾

销的条款，特别是有关成本回收期的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以实践其

宗旨；同时约束各成员尤其发达国家成员的反倾销法律和实践，使之在反倾销问

题上切实履行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贸易的承诺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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